吉首大学商学院MPAcc专业实践管理规定
（试行）

第一条 社会实践是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环节，为保证社会实践活动的质量，加强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管理，根据我院实际，特制订本办法。
[bookmark: 第二条_学院成立毕业实习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全面加强对毕业实习就业工作的]第二条	本办法在学院会计专硕教指委的领导下制定，由MPAcc教育管理中心负责具体实施。坚持“四基于、四注重”原则，以提升学生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为目标，为民族地区输送高层次的实用型会计人才。
第三条 专业实践环节是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一个特色和重要环节，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必须根据学校相关管理规定，参加专业实践工作。专业学位研究生不参加专业实践或专业实践考核“不及格”，不得申请毕业和学位论文答辩。通过社会实践，提高专业硕士研究生的职业道德修养和综合素质，进一步提升其专业知识水平和业务能力，培养专业硕士研究生在专业工作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对工作环境的适应能力和沟通、协调、语言表达技巧，提高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时的就业竞争力。
第四条 专业实践包括社会实践和案例研究与开发两部分的内容。
专业社会实践采用实习基地集中实习与研究生各自联系分散实践相结合的形式实施。专业社会实践要求研究生深入社会活动或到企业实际进行调研、业务实习等，并完成相应实习实践材料，成绩达到合格以上方可获得专业社会实践学分。具有 3 年以上会计、财务管理、审计、评估等相关专业工作经验的研究生，可以通过提交实务工作总结等方式，经评定通过后获得相应专业社会实践学分。
[bookmark: _GoBack]专业社会实践原则上总时间不少于6个月，可采用集中实践与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第3学期开题前原则上需进行过一定时间的专业社会实践。专业社会实践一般需在第4学期期中前全部完成。
学生在学习期间必须参与案例研究与开发活动，包括但不限于独立或协助指导老师通过实地调研形成教学案例、参与企业管理咨询活动并形成管理咨询报告、参加学生案例大赛、发表案例研究方面的学术成果，要求学生提交不少于8000字的高质量专业案例。专业案例要求格式规范，原则上需包括“案例描述、发现或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方案、启示与借鉴”等五个部分。案例研究与开发活动由指导教师根据学生参与的案例开发工作情况或科研成果进行成绩评定，并通过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通过后，方可取得相应学分。案例研究与开发环节原则上应于第4学期完成。
第五条  在进行专业实习活动前，应制定专业实习计划。计划一般包括：实习的目的与任务，实习内容及要求，实习的程序与时间，实习的地点与单位，实习的人员安排，实习的方案及检查的方法，实习报告的撰写与要求，实习的考核等。专业硕士研究生应按照实习计划完成各项实习任务，认真撰写实习周记与总结报告。
第六条 研究生在进行专业实践活动期间，要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专业实践单位相关规章制度和学校管理规定，并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和防范能力，切实保护好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第七条  专业实习结束后，学生需提交实习计划书、实习鉴定书、专业实践总结报告（或实务工作总结）、案例研究报告、专业实践周志等实习证明材料，并提供不同场景个人工作照2 张，与同事不同场景合影2 张等佐证材料。 
